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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4月22日

(2021)浙0381民初2797号
佛山市吉亚铝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艾迪诉被

告郭天华及第三人佛山市吉亚铝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夏克明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
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7月26日14时4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
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113号

彭蓓蕾：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
东支行诉你、张津豪、金露阳、叶品海、张献东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7月26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948号

何浪、郑缤霞：本院受理原告顾莺与被告何浪、郑缤
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2588号

潘一鸣（公民身份号码330402198801190914）：本院
受理原告嘉兴市康慈医院诉被告杨守凤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被告杨守凤法定代理人潘一鸣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1386号

黄继国：本院受理原告王维民与被告黄继国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
欠的工资人民币6万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
2021年7月13日9时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123号

孙达汉：本院受理原告杨朝阳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19123
号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杨朝阳诉请：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工款人民币55000，并支付利息损

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7月13日上午10:30
至11：00，在义乌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0609号

李婷婷、王杰：本院受理原告（2020）浙0782民初
20609号何建英诉被告李婷婷、王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被告李婷婷、王杰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20609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被告李婷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何建英货款5104元;二、驳回原告何建英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李婷婷负担。
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587号

林友把：本院受理原告季晓莺与被告林友把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被告林友把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季晓莺诉请：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支付租金7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按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11
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自起诉之
日起计付）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7月13日
上午10:00至10：30，在义乌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37号

余秀秀：本院受理原告雷柳青与被告尹妍、尹春玲、
王伟、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公司、永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尹妍、尹春玲、王伟、余秀
秀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201575.7元；2、被告保险公司
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3、由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定于2021年7月7日上午10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15号

东阳市聚鑫物流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定于2021
年5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15法庭(地
址:东阳市人民路56号)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395号

何云侠：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与被告何云侠、何云皓追偿权纠纷一案,由于被告何云
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

担保代偿款106183.2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
33726.39元从2019年7月31日起,其中26137.28元从
2019年11月25日起,其中26126.3元从2020年3月30
日起,其中20193.31元从2020年7月28日起,均按当时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2、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4000
元;3、判令原告就上述债务对被告何云侠所有的车牌号为
浙G92V30的奥迪牌小型轿车享有第二顺位优先受偿权;
4、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
7月27日10时10分在本院第23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662号

郑光鑫：本院受理原告胡杏元与被告郑光鑫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
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967000元并支付逾期支付货
款的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8月3
日14:0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
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726号

吴文浩：本院受理原告朱世亮与被告吴文浩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由于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
告支付货款30000并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款清之
日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7月27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23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418号

郑云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802民初41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原告车
辆赔偿款合计32240.55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22号

兰利峰：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新大新装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
102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
24857元及利息(以19779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四倍计算自2017年1月27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以4958

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7年3月25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133号

郑智（身份证号码：3326031980****0316）：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郑智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
要求判令被告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余额33100.52元，本
金24275.21元，利息4491.79元，违约金4333.52元（利
息费用暂计至2020年10月22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
程及合约规定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之日之）；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赵毅、朱娜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7
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137号

陈舜祥（身份证号码：3326031965****0312）：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陈舜祥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
告要求判令被告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余额77369.97元，
本金57444.74元，利息13594.51元，违约金6330.72元
（利息费用暂计至2020年10月22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
程及合约规定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之日之）；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赵毅、朱娜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7月5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678号

王欢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路桥支行诉被告王欢明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王欢明立即偿
还借款本金人民币99376.32元及透支利息、违约金（暂
算至2021年1月12日的利息、违约金合计136007元，
自2021年1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
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上述利息违约金合计不超过月利
率2%），上述金额暂计为235383.32元；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郑琪、黄伟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
年7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684号

徐林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诉被告徐林根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徐林根立即偿还借款
本金人民币49316.47元及透支利息、违约金（暂算至
2021年1月17日的利息、违约金合计61307.95元，自

2021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合同
约定的利率计算，上述利息违约金合计不超过月利率
2%），上述金额暂计为110624.42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郑琪、黄伟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7月7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686号

王富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诉被告王富清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王富清立即偿还借款
本金人民币103254.47元及透支利息、违约金（暂算至
2021年1月12日的利息、违约金合计207969.12元，自
2021年1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合同
约定的利率计算，上述利息违约金合计不超过月利率
2%），上述金额暂计为311223.59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郑琪、黄伟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7月7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21民初115号

金霞（浙江省平阳县水头镇凤湾村）：本院受理原告
刘斯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
不明，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021民初11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限被告金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刘斯海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自2021
年1月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即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300
元，合计600元，由被告金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21民初190号

朱淑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东天目村2组梅家头
132号）：本院受理原告张剑飞与被告朱淑菁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联系，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021
民初1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被告朱淑菁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偿还原告张剑飞借款本金150000元，以自2016
年2月10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每月2500元计算的利息
135833元，并继续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15.4%
计算支付利息至本金支付完毕止。如果被告朱淑菁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72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
朱淑菁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玉环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3月26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8民初6048号被告为
杭州英豪斯健身有限公司的公告中,开庭时间“2021年6日
14日9时0分”应为“2021年6日23日9时0分”,特此更正。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中瑞厨具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4月
21日，该债权总额为6570.66万元，其中本金为4930万元，
利罚息952.27万元，迟延履行金670.36万元，欠付律师费
18.03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4月21日，之后的利息
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
书内容为准）。债务人位于金华兰溪市，该户债权由浙江
海普厨具有限公司、永康市中瑞工贸有限公司、程康永、
刘正玉、程康雄、应晓爱提供保证担保，由债务人持有的
位于兰溪市经济开发区江南三建大道南侧的工业房地
产、厂区内的模具提供抵押担保。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
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
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截至基准日2021年4
月21日前，该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
人。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朱亦鑫 联系电话：15990126674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4月2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浙江中瑞厨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等1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截至2021年3月2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1339.64
万元，其中本金为10200.33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3
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
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其中债务人慈溪昂荣电
器实业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破产清算日2019
年1月15日；债务人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破产清算日2017年6月11日）。截至基准
日2021年3月20日前，该11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
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
有，不转让买受人。该资产包中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
省宁波市，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
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
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交易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
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张瑜 联系电话：0574-87707052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4月2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等1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的《分户转让协议》，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中仑
建设有限公司、飞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耀天贸易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

让给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东阳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浙江中仑建设有限公司、飞
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耀天贸易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清单（转让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本通知清单列式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应支

付给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者履
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

浙江中仑建设有限公司

飞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耀天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17,040,000.00

49,979,636.80

25,400,000.00

债权利息

16,640,082.94

35,518,629.17

21,747,403.89

原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40035122 33010120140001637

33010120140007761 33010120140008662 33010120140019563 33010120140018843

33010120130027576 33010120130027580 33010120140035874

担保人

蔡晓芳、吴跃飞、严成效、孙佳、张跃飞

浙江中仑建设有限公司、张跃飞、许婷

浙江中仑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春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跃飞、许婷、卢小丰、吴玉霞

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隆瑄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徐元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2016年2月17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债权转让

协议》（合同编号东杭债转2015-43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将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
行收购的对浙江奥力赛工贸有限公司、徐惠珍、钱国宝、钱智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5）东南商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书）享有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和担保权利）（抵押物为东阳市南马镇上安恬村东二线
以东的工业厂房土地）转让给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9年11月22日，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湖州隆瑄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ZZ201911006号），将上述债权
转让给湖州隆瑄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1年3月13日，湖州隆瑄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徐元军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ZZ202103001号），湖州隆瑄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上述债权转让给
徐元军。徐元军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徐元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浙江奥力赛工贸有限公司、徐惠珍、钱国宝、钱
智慧）或其承继人，向徐元军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徐元军

2021年4月22日


